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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
《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98〕国管财字第20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

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家资产的合法权益，节约、有效地使用各类资产，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95〕国资事发第17号）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办法》（〔98〕国管财字第7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其机关后勤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部门及其机关后勤企事业单位）。

第三条 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是指各部门及其机关后勤企事业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产权或使用权的转移及核销。包括各类资产的调拨、变卖、报损、报废等。

第四条 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闲置资产；

（二）因技术原因并经过科学论证，确需淘汰的资产；

（三）因单位分立、撤销、合并、改制、隶属关系改变等原因发生的产权或使用权转移的资产；

（四）盘亏、呆帐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五）已超过使用年限无法使用的资产；

（六）根据国家政策规定需要处置的资产。

第五条 资产处置应由资产使用单位提出申请，由本部门管理国有资产的机构审核鉴定、提出意见并经财务部门同意，按审批权限，由本部门或报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

第六条 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汽车的资产处置，均需经使用单位提出申请，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

第七条 各部门及其机关后勤事业单位处置单位价值原值十万元以下和一次性处置价值原值二十万元以下的资产，由各部门审批；处置单位价值原值在十万元以上和一次性处置价值原值二十万元以上的资产，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

第八条 各部门后勤企业处置单位价值原值二十万元以下和一次性处置价值原值一百万元以下的各类资产，由各部门审批；处置单位价值原值二十万元以上、一次性处置价值原值一百万元以上的资产和其它重大事项，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

第九条 各部门管理国有资产的机构应按季度填报《中央国家机关资产处置季度汇总报表》（附后），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第十条 各部门及其后勤企事业单位撤销、分立、合并、改制以及隶属关系发生改变时，应对其占用的资产进行清查登记，编制清册，在文件下达后三十日内报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私分、转让、转借、调换或变卖。

第十一条 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资产处置手续，应根据不同情况提交有关文件、证件和资料：

（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资产处置申请函；

（二）国务院或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单位分立、撤销、合并、改制、隶属关系改变等的批准文件；

（三）资产原始价值凭证；

（四）技术部门的鉴定意见；

（五）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有关资产评估报告；

（六）非正常损失情况说明及对责任人、有关领导的处理情况；

（七）申报单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八）《中央国家机关国有资产处置申请单》（附后）。

第十二条 资产处置的变价收入和残值收入，附国家规定上缴财政外，一律作为各部门及机关后勤事业单位重新购各类资产的专用基金，企业按现行财务制度执行，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95〕国资事发第17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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